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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学院民主评议党员制度

民主评议党员制度是党的基层组织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组

织党员开展民主评议的一项制度。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是

从严治党，提高党员素质的一项重要措施，是通过制度建设，

加强对党员进行经常性教育，管理和监督的有效方法。为了通

过对全体党员进行做新时期合格共产党员的教育，通过民主评

议和组织考察，检查和评价党员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的情况，表彰优秀党员，妥善处理不合格党员，

提高党员素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特制定本制度。

一、评议的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

1．是否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能否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持改革开放，把实现现阶段的共同理想同脚踏实地做好

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

2．是否坚决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和各项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为推动生产

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贡献。

3．是否站在改革的前列，维护改革的大局。正确处理国



家、集体、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

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4．是否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严守党纪、政纪、国法，坚

决做到令行禁止。

5．是否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艰苦奋斗，廉洁

奉公，自觉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具体到一个地区，一个单位，

可以根据以上原则要求，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研究决定具体

的评议内容。

二、评议的组织

民主评议党员，在党委的领导下，以支部为单位有步骤地

进行。评议方法要简便易行，时间要相对集中。整个评议工作

一般分学习教育、自我总结、民主评议、组织考察、表彰和处

理五个阶段进行。

三、评议结果的处理

在民主评议党员中，对评议出的好党员，由党组织通过口

头或书面形式进行表扬。对模范作用突出的党员，经过支部大

会讨论通过，报上级党委批准，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对评

议中揭露的违法乱纪等问题，认真查明，严肃处理。经评议认

为是不合格的党员，支部委员会区别不同情况，提出妥善处理

的意见，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并做出决定。对党员进行组织处理，

应十分慎重，原则要坚持，方法要得当。对被劝退和除名的，

党组织要做好思想工作。

在民主评议党员中，对于那些大多数党员和非党员群众认为

是不合格的党员，应提交支部大会讨论，并做出处理决定。支部



大会讨论时，要认真听取本人的说明和申辩，按照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进行表决，形成决议。认定和处置不合格党员必须做到事

实清楚，理由充分，处理恰当，手续完备。党支部对党员除名，

劝退或者提出“限期改正”，都应报上级党委审批。党员要求退

党，经支部大会讨论后宣布除名，报上级党委备案。妥善处理不

合格党员要把教育和处置结合起来，对“限期改正”的，党组织

指定专人负责帮助教育，尽快使他们达到合格党员的条件。对劝

退、除名的不合格党员，党组织应做好思想工作，关心和团结他

们，鼓励他们做一个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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